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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海政策作為 

林廷輝 

2013 年南海局勢持續緊張，再次測試臺灣維護南海權益之決心。

越南在 2013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海洋法；同月 21 日，菲律賓就南海

問題提出國際仲裁，南海法律戰甚囂塵上；5 月臺菲之間發生「廣大

興 28 號」事件，一度讓南海陷入詭譎多變的局面，臺灣政府展現護漁

行動與實力，也引起區域緊張，臺菲雙方政府其後雖和平解決爭端，

召開臺菲漁業會談，然而整個南海情勢並未平緩下來，除了臺灣加緊

對南沙太平島的基礎建設外，周邊國家也在南海海域進行軍事演習。

在兩岸合作方面，「2013 年南海聯合搜救桌面演練」是中國大陸、臺

灣及香港海上搜救協調部門首次聯手舉行之聯合演練，雖仍停留在紙

上談兵，但也正測試著兩岸南海合作之水溫。總體而言，2013 年臺灣

南海政策作為已逐步擺脫過去紙上談兵階段，在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

的推波助瀾下，臺灣對南海事務採取了更加積極的作為，兩岸民間南

海合作也有微幅進展。 

一、前言 

2013 年 5 月 9 日臺灣屏東縣琉球籍「廣大興 28 號」漁船於北緯 20

度，東經 123 度，約在臺灣鵝鑾鼻東南方約 164 浬臺菲專屬經濟區重疊處作

業時，遭到菲律賓海巡人員以 M14 步槍掃射，造成船員洪石成中彈身亡，

引起了臺灣民眾對海洋權益及南海事務的重視，同時要求馬英九政府對菲律

賓採取強硬措施。案發後，馬政府要求菲律賓政府正式道歉、懲凶與賠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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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依同年 4 月 19 日兩國簽署之《刑事司法互助協定》，彼此提供協助，

為未來雙方共同合作調查本案奠定初步基礎，不過，馬政府隨即展開軍艦護

漁行動，雙方關係一度緊張。 

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讓馬政府深刻了解到，維護海洋權益並不能光靠

紙上談兵，必須要有海上實力及嫻熟的外交手腕，於是，臺灣的南海政策便

在此事件的催化下，政府編列相關預算，開始積極著手經營南海事務，同

時，仿照 2013 年 4 月 10 日《臺日漁業協議》成功經驗，與菲律賓展開漁業

會談。 

除了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外，2013 年臺灣在面對南海問題時，仍將處

理越南開始正式實施的海洋法，以及菲律賓將南海海洋爭端提交國際仲裁解

決等南海法律戰，直接衝擊的便是中華民國政府在 1947 年所公告的「十一

條斷續線」（以下稱 U 形線），國際社會希望臺灣能明確說明該線的法律地

位，藉此來弱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國際社會所提「九斷線」之法律基礎，因

此，對臺灣而言，在南海議題上雖成為「新寵兒」，不過倘外交操作不當，

恐將引起對外關係與兩岸關係之質變，為政者需謹慎以對。不過較為外界所

關注的是，兩岸在南海人道救援方面有些許進展，意味著兩岸開始進入南海

微型合作階段，再加上中國大陸在 2013 年重新編組「中國海警局」，強化

海上執法能量，倘海上執法單位落實「海上人道救援」演練，進而建立聯繫

網絡並具體落實，兩岸相關人士正在開啟南海合作的機會之窗。 

二、南海法律戰啟動，臺灣無法置身事外 

2013 年 1 月 1 日，越南開始實施《海洋法》，將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

納入，臺灣政府除了主張南海諸島屬我之外，重申「主權在我、擱置爭議、

和平互惠、共同開發」，外交部次長柯森耀也在立法院對朝野立法委員們表

達，臺灣未能獲邀參加南海問題相關的多邊協商機制，仍將積極爭取參與雙

邊及二軌的相關對話機會，藉以表達臺灣立場，維護臺灣應有權益；隔年 1

月 1 日，中國大陸也依據《海南省實施〈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〉辦法》，

要求外國人、外國漁船進入海南管轄水域進行漁業生產或漁業資源調查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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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應當經中國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准，如果未經中國大陸方面的許可而

進入該海域的船隻，可能被收繳漁具和捕獲的魚，並面臨最高 50 萬元人民

幣的罰款。此舉立刻引發美國國務院批評中國大陸行為「挑釁」，且可能造

成「危險」的舉動。 

在 2012 年 4 月發生中國大陸與菲律賓黃岩島海域爭議後，菲律賓決定

採取國際法手段，希望透過國際性的司法或準司法機構，裁定中國在南海的

主張是不符合國際海洋法規範，於是，菲律賓在 2013 年 1 月 22 日，就南海

議題提請國際仲裁解決，菲律賓主張中國大陸所稱的 U 形線是違反 1982 年

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（以下稱《海洋法公約》），認為中國大陸在南沙群

島所占的島礁不能享有專屬經濟區之權利，中國大陸在南海對菲律賓的船隻

進行騷擾是不合法的，而仲裁庭也依據《海洋法公約》第 287 條及附件七之

相關規定組成，2014 年 3 月 30 日，菲律賓則依仲裁程序規則，向仲裁庭提

交了書面陳述資料。力挺菲律賓對南海爭議採取仲裁解決的美國，其國務院

東亞事務助卿羅素（Daniel Russel）也曾在 2014 年 2 月 5 日之國會聽證會

上，不斷要求中國應以國際法說明「九斷線」之法律地位。 

除了東南亞國家動作之外，中國大陸官方對維護領土主權之法律動作亦

不斷，如「中國地圖出版社」在 2013 年 1 月推出新編豎版中國全圖，首度

將南海諸島劃入主圖，臺灣行政院陸委會隨即在 1 月 15 日新聞稿表示：

「中華民國擁有釣魚臺列嶼及南海諸島事實不容置疑，在常用地圖也有此揭

示，呼籲中國大陸當局應務實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。」因此，陸委

會的發言重心並非南海諸島，而是希望中國大陸官方能正視中華民國政府之

存在。 

換言之，南海法律戰之戰火早已點燃，此際，臺灣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

南海聲索國不斷強化的國內法，亦要面對國際仲裁裁決結果，特別是其結果

將可能弱化並損及臺灣政府長久主張的 U 形線。2014 年 2 月 6 日，美國國

務院前東亞事務助卿貝德（Jeffrey A. Bader）撰文建議，美國應與臺灣討論

澄清「九斷線」之法律地位，臺灣要明確說明其主張是否與《海洋法公約》

一致；4 月 16 日，美國智庫「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」（CSIS）研究人員葛

來儀（Bonnie S. Glaser）則表示，臺灣應將「十一斷線」之歷史檔案加以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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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，瞭解當年劃設意圖為何，同時明確指出根據《海洋法公約》，那些島嶼

得以主張 200 浬專屬經濟水域（EEZ），那些屬於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

身的經濟生活，而僅能享有 12 浬之岩礁？ 

除了美國關切外，中國大陸各界也不斷地要求臺灣在「U 形線」法律地

位上與其共同合作論述、共同維權，甚至進一步探討「U 形線」內水域之共

同立場。臺灣從 1947 年正式公告 U 形線圖以來，在菲律賓提出國際仲裁之

後，臺灣對 U 形線的論述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，對臺灣而言，澄清 U

形線的法律論述利弊參半，利的部分是，倘臺灣採取明確原則，雖可享有話

語權，甚至掌握論述籌碼，可進一步要求參與南海爭端解決機制，在多邊機

制內，採分階段之戰術說明中華民國政府在 1947 年之決策過程、證據與立

場；不過，弊的部分是，任何論述倘未能符合任一方之期待，恐將進一步影

響兩岸關係或是臺美關係，甚至是臺灣與東南亞之間的友誼，倘臺灣論述與

菲律賓所提仲裁結果迥異，本身雖不受仲裁結果拘束，然其在國際法立論上

將受打擊。由於此際中國大陸在南海 U 形線法律地位上勢必採取模糊策略，

倘臺灣在說明 U 形線上太過明白而與仲裁裁決不符時，國際壓力將轉向 U

形線之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，國際社會必將以「十一斷線」攻擊「九

斷線」，兩岸關係勢必受到嚴重影響。 

三、「廣大興號 28 號」事件，催促馬政府更積極的南海

作為 

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發生前，臺灣持續在太平島進行軟實力與硬實力

之建構，其防務工作亦為立法院外交與國防委員會立委們所關切，自從海軍

在 2012 年 8 月派出中和級戰車登陸艦至太平島海域，並以七輛 AAV7 兩棲

突擊車搶灘將 40 公釐迫砲及 120 公釐迫砲送至島上，於 2013 年 4 月 9 至 11

日間首度進行「防衛性火炮與武器實彈射擊」，加上其他 81 迫擊砲、20 機

砲、40 榴彈槍、T75 班用機槍、65K2 步槍等武器，共擊發 2,000 多枚彈

藥。 

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引起臺灣與菲律賓之間關係緊張，馬政府向菲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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賓提出「正式道歉、賠償損失、徹查事實嚴懲兇手，以及重啟臺菲漁業協議

的協商」四個條件，5 月 15 日，中國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對菲律賓提出

四項要求，包括「嚴肅認真對待此事、徹查事件真相、嚴懲凶手、給被害漁

民一個交代」，兩岸對菲律賓之要求，其區別便是「臺菲漁業協議」；22

日，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表示，臺菲漁業會談不一定要與廣大興案調查

綁在一起，會談這是針對未來的、如何避免狀況再度發生。 

事件發生後，馬政府為了展現護漁決心，派遣海空護漁巡演，計海巡、

海軍共 10 艘船艦演練，包括海巡署的臺南艦、福星艦、德星艦、偉星艦、

巡護一號、巡護八號，國防部海軍的 936 艦（海陽號）、1202 艦（康定

號）、1208 艦（承德號）、1805 艦（馬公號）等公務船參與執行。任務於

5 月 11 日 12 時起，陸續前往臺灣南方專屬海域進行護漁任務，最遠護漁範

圍至鵝鑾鼻南方 170 浬，超過護漁南界線 30 浬，巡防面積為 20 萬平方公

里。不過，臺灣海軍平時採取「海巡護漁民、海軍挺海巡」以及「海巡在第

一線，海軍在第二線」之原則執行護漁行動。 

5 月 16 日，國防部與海巡署舉行了「護漁聯合操演」，海軍在當日上

午 3 時 40 分越過暫定執法線北緯 20 度線約 15 浬後折返，8 時與承德艦和

偉星艦會合，展開海上聯合操演，實行海空聯合護漁、直升機空中戒護、人

員救生、通信演練、登旗號操演、海巡廣播宣慰漁船，馬公艦在返航時實施

防空反水面備戰與損害管制操演，幻象 2000 搭載實彈與 IDF 經國號戰機在

空中候令執行任務，不過臺灣也在此時，發生空軍 455 聯隊一架 F-16 單座

戰機在 15 日於高雄外海墜毀，20 日上午，新竹空軍 499 聯隊一架編號

「2052」的幻象 2000 雙座戰機，亦在苗栗外海墜毀。由國安會主導一年一

度的「國家政軍兵推」，也在 5 月 28 日於大直「國家政軍指揮中心」實

施，此次以東、南海發生軍事衝突為想定基礎，針對可能產生的區域政治、

外交、經貿、交通及兩岸關係等危機，進行跨部會模擬與應變訓練，期能強

化因應國安危機之能力。 

臺菲漁事糾紛由來已久，1998 年菲律賓實施新《漁業法》，片面修正

臺灣與菲律賓《海道通行協定暨農漁業合作備忘錄》，臺灣漁民不堪其擾，

雙方持續協商，2005 年簽署《臺菲農漁業合作瞭解備忘錄》，同意成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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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小組，擴增農漁業合作之活動，並就食品加工、農產品採收後處理、行銷

技術等方面共同投資及合作交流。不過，此備忘錄並未觸及到雙方執法程

序、相互及緊急通報機制，直到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發生，成為推動臺菲

漁業會談動力。 

2013 年 6 月 14 日，臺菲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談，雙方討論「避免使用武

力及暴力」、「分享彼此海上執法程序」、「建立緊急通報機制」及「迅速

釋放機制」等，雙方同意，應在臺菲間「相關海域」建立海上執法之合作機

制，相互通報執法程序，未來各自執法船艦不得對他方漁船使用武力及暴力

（Excessive use of Force）。未來也將建立一套通報機制，處理因越界捕魚而

發生緊追、登臨、檢查、逮捕、拘留等問題，任一方漁船被扣時，逮捕國政

府須迅速通知被捕漁船所屬國政府，以提供必要協助，同時建立迅速處理保

釋扣船的機制。 

同年 10 月 21～22 日，第一次正式會談於臺北舉行，雙方就「臺菲漁業

爭端執法通聯機制」及「臺菲漁船緊急通報及迅速釋放流程」達成共識，會

後僅簽署會議紀錄，各自承諾海上執法人員只有遭生命威脅時才能使用武

力，成立臺菲「緊急熱線」，落實執法通聯及緊急通報機制；至於臺菲重疊

經濟海域劃界問題，雙方仍無共識，同意成立「漁業合作技術工作小組」，

進一步討論漁業合作相關議題，包括漁業資源管理及養護與捕魚範圍等議

題；與臺日漁業協議不同的是，臺菲是以「堆積木」的方式進行協商，無法

立即簽署全面性的漁業協定。 

2014 年 4 月，雙方再次於臺北進行第二次正式會談，討論《臺菲漁業

事務執法合作協定》草案內容等細節，菲律賓特別提到，希望簽署協定後，

臺灣漁船能遵守規定，不要再進入菲律賓領海，然而，菲律賓之領海基於其

主張之群島基線而劃定，在臺灣尚未承認菲律賓所劃之群島基線下，會談倘

觸及海域將陷入僵局，因此，臺灣外交部已表示，臺菲會談最重要的目標是

「避免使用武力暴力」，其次則是「建立雙方漁業作業秩序與安全」。由於

菲律賓憲法規定，天然資源需由菲律賓人獨享，雙方經協商同意先聚焦於海

上執法相關事務，因此包括天然資源安排（生物資源與非生物資源），談判

亦會陷入僵局。 



 
41 臺灣南海政策作為 

在強化太平島防務方面，2013 年 1 月，海巡署的「東、南沙地區防務

工事及設施改善計畫」，總經費為 1 億 4,370 萬 4,000 元，新增東、南沙地

區防務工事、設施改善及相關規畫，以兩年時間在東沙島與太平島進行戰備

工事、戰術位置整修、防護裝備籌補、勤務設施改善。1 月 8 日，太平島成

立中華郵政代辦所；31 日中華電信正式啟用島上 GSM 行動通信系統， 

由於「廣大興 28 號」事件催促著馬政府對南海之防衛力量及主權問題

更加重視，原訂 2015 年才要規劃太平島碼頭整建，如今決定提前到 2014 年

開始動工；同時也評估延長太平島機場跑道之可能。馬政府決策官員認為，

南沙群島最大的島嶼太平島一直由臺灣管轄，政府可以主動強化太平島的武

力佈署來凸顯主權。太平島現有碼頭、機場跑道都有破損，目前的太平島碼

頭年久失修，海水沖蝕已不成形，只能讓 M8 艇停靠，最多一次載 4 個人，

船隻只能以搶灘方式上岸，海巡署原先規劃 2015 年以後著手整建碼頭，不

過經過臺菲漁業紛爭，海巡署加速整建計畫，分階段編列新臺幣 33 億 7,377

萬 3,000 元，提前到 2014 年開始整建碼頭，預計 2016 年上半年可以開始運

作，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地工科科長李友恆曾表示，新建的碼頭將可停靠

2 千噸以上的船艦，堤防外甚至可停靠 3 千噸的船艦。至於行政院海岸巡防

署、國防部也已完成太平島周邊海域和地形會勘，在避開珊瑚礁和綠蠵龜生

態下，確認新建碼頭位置與工法，先在臺灣興建重達 3,600 噸的沉箱，透過

海運遠程拖曳到太平島，進行沉放，組合成延伸出海面長達 320 公尺，可停

泊 3,000 噸軍艦或救難船的 L 型碼頭。大型碼頭興建完成後方能將大型機具

運送上島，現有 1,150 公尺簡易跑道則可向海灘及淺海延伸 300 到 500 公

尺。不過，這種施工經費增加數十億元，填海造陸需要環評，目前先花費

4000 萬元預算強化跑道排水設施工程。國防部則認為機場跑道經加強排水

工程後，有助放寬 C-130H 運輸機起降標準，至於延長跑道工程預算龐大，

仍待碼頭興建完成後，再行考量。 

2013 年 8 月 7 日，海巡署長王進旺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專題報告指

出，有關南部海域，已依漁汛期調整勤務部署，建立新常態護漁機制；除在

東沙、太平二島進駐海巡分隊，也在東沙、太平及中洲礁的周邊海域執行常

態巡護，也會執行「碧海專案」，定期派艦巡護，執行東沙 12 航次、南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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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航次勤務；從 2011 年起，每年 10 月至翌年 2 月會延伸東沙碧海巡護範圍

至西沙群島北方海域，同時結合海軍運補，強化巡護功能。 

除了太平島上的基礎建設外，臺灣中油公司在南海進行石油探勘亦同時

進行，不過由於海域探勘經費龐大，需要政策指導與支持，10 月 7 日，由

經濟部礦務局、臺灣中油公司和成功大學共 10 人組成的「南海測勘團

隊」，進行 2 天的陸上地質調查、地質鑽探、重磁力測勘、圖資測量等測勘

工作。10 月 26 日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於立法院承諾，對於南海疆土探勘會

持續進行，渠表示，倘預算年度到 2015 年，他們會在 2014 就提出延長計

畫，目前臺灣中油已完成太平島陸上地質調查任務，決定繼續投入新臺幣 6

億元，準備出動科研船，在太平島周邊 6,000 公尺海域探勘油氣，在海上進

行包括地質鑽探、震波測勘等任務。 

四、兩岸南海合作的嘗試：人道、文化與青年培訓 

2013 年 2 月 18 日，馬英九在中國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大陸臺

商工商建設研討會上表示，兩岸不能聯手保釣的理由包括：「一是中共否定

中日和約；二是馬政府提出「東海和平倡議」，中共至今沒表示任何意見；

三是中共不希望臺灣與日本對談時觸及主權議題，但沒有主權那來的漁

權？」因此，馬政府明確表示，臺日在漁業談判過程中，不可能不觸碰主權

議題，而上述這三個理由，讓馬政府不知道兩岸怎麼合作起。外交部發言人

夏季昌則就兩岸是否在南海合作上表示，南海問題也同樣面臨主權議題，因

此在主權問題上不會與中國大陸聯手。顯示馬政府仍舊堅持要先承認了中華

民國的主權，才能進一步再來談合作的問題。 

國民黨立法委員林郁方對外表示，兩岸無法在釣魚臺列嶼或南海問題上

合作，主要障礙來自於美國，他在 3 月 4 日面對記者訪問時表達「他去華府

訪問時，美方跟他談過，不希望兩岸聯手處理釣魚臺與南海問題。而他自身

也認為：「現在兩岸在釣魚臺與南海問題上合作是弊多於利，未蒙其利先受

其害，引起日本與美國會懷疑。」所持主要理由為：「臺灣還要跟美國買武

器，還要尋求國際舞臺的支持。如果美國不支持，對臺灣傷害很大。」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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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，臺灣執政黨的行政或立法部門態度已很明顯，兩岸政府間的南海合作較

為困難。不過，民間的兩岸南海合作並未受到政府的限制，只要不觸碰到主

權議題及涉及到中華民國政府定位問題，馬政府也沒有禁止的意圖，2013

年兩岸民間或半官方在南海合作上，大致包括海上搜救、文化合作、青年培

訓等三方面： 

(一)兩岸南海海上搜救演練與實例 

2013 年 3 月 6 日，中國大陸海軍少將尹卓表示，兩岸應建立以民間合

作為起點、人道主義為核心的南海海上互信機制，臺灣可利用永暑礁的港

口、碼頭，大陸也可以使用太平島的機場來進行搜救。對於兩岸南海海上救

援的提議，陸委會發言人吳美紅在隔日的記者會上表示：「兩岸以往在進行

海上聯合救援演習，或者是合作探勘資源，事實上已經有前例，有助於建立

兩岸互信。南沙、西沙、中沙、東沙群島與週遭水域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域與

水域，我們的政策立場是一貫的，也是我們的主張。至於將來能不能擴及到

其他的區域部分，事實上還要看東亞的情勢來決定。」也就是說，陸委會認

為，兩岸已在金門附近海域有海上聯合搜救的前例，亦有在臺海進行聯合探

勘之經驗，至於是否能進一步將其擴展到南海區域，依據是東亞情勢，而所

謂東亞情勢，說穿了便是美國重返亞太及東南亞國家之態度。 

不過，兩岸民間單位在南海附近海域的合作卻沒有止步不前，2013 年 8

月 30 日，「中國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」、「中國海上搜救中心」、「臺灣

中華搜救協會」和「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」等四個兩岸三地海上救難單

位，首次於海南省海口市舉辦「2013 年南海聯合搜救桌面演練」，演習從

當日上午九時開始，共分為「接近與通報」、「協調與組織實施」和「搜救

宗旨」三個階段，模擬一艘巴拿馬籍散裝貨輪在南海北部東沙島西北部大約

25 浬處沉沒，船上共有 21 名船員，遇險並發出了求救信號。自接到警報

後，中國海上搜救中心、臺灣中華搜救協會和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互通資

訊，協調派出政府公務船與救難船，直升機等趕赴該海域，接獲報案及如何

到達現場，就近方案等九個想定。演練科目包括人力搜尋救助、人員的轉移

和醫療救助等三個科目。同時間，中國大陸海事部門還制定了兩岸海事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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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合作細則，也展開了合作調查船舶海損事故的行動。 

2014 年 5 月 2 日晚間，兩岸南海海上救援及醫療救助在南沙群島海域

發生實際案例，一艘中國大陸漁船「瓊瓊海 03188」正在南薰礁附近海域作

業時，船上有一名漁民突發頭部疾病，情況危急並請求救助，南海海事局指

揮中心接獲通知後，透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將情況向南海艦隊通報，3

日，該漁船將生病漁民送到附近島礁，不過由於中國大陸駐礁醫療條件有

限，情況危急之下，海南海事局指揮中心工作人員嘗試聯繫附近海域醫療條

件較好的太平島，於是通過「中國海上搜救中心」商請「臺灣中華搜救協

會」，協調將患病漁民轉移到太平島救治，在「臺灣中華搜救協會」積極協

調下，將患病漁民送上太平島救治，病情得到進一步緩解。其後「瓊瓊海

03188」將生病漁民接回，於 5 日抵達中國三沙市永興島接受進一步治療。

從 2013 年 8 月的桌面演習，一直到 2014 年 5 月真實案例發生後，兩岸南海

搜救工作合作已從紙上談兵，已進入實兵操作階段。 

(二)兩岸民間南海文化合作 

2013 年 8 月 1 日，「2013 兩岸媽祖佑南疆祈福活動暨第四屆瓊海市南

海傳統文化節」在海南潭門港盛大舉行，活動主題為「牽手耕海，圓夢中

華」，兩岸共同祭拜媽祖，宣布南海開捕儀式，由臺灣 22 間媽祖宮廟信眾

護駕的 22 尊媽祖神像，與來自大陸沿海福建、廣東、海南等地媽祖神明，

集結在海南省瓊海市潭門漁港。中國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林文漪、大陸海協

會顧問陳雲林、臺灣省漁會理事長黃一成、臺灣鹿港天后宮主委張偉東、前

臺南巿長張麗堂、臺灣世界魏氏宗親總會理事長魏金雄等與會。雖然臺灣漁

船在南海作業船隻不若中國大陸漁船眾多，但由於兩岸漁民信奉媽祖眾多，

藉由媽祖信仰等宗教文化上之聯繫，為中國大陸官方、民間及臺灣民間建構

兩岸在南海文化合作意象。 

(三)兩岸南海事務青年培訓 

對於南海事務青年培訓計畫，2013 年 5～6 月舉辦兩個梯次的「全民國

防南沙研習營」，第一梯次由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長翁明賢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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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陳牧民率領兩校 18 名博碩士生參加，乘坐海軍

康定級艦前往太平島，以南海歷史考證、海洋法制研習、戰略情勢研究及海

洋生態體驗為教育主軸，航程期間實施南海戰略及海洋專業課程，參與艦艇

實作訓練；第二梯次活動由東吳大學謝政諭教授、南臺科大張瑞星所長擔任

正、副領隊，前往南沙太平島進行研習課程，配合海軍南海偵巡暨支援海巡

護漁任務，搭乘昆明軍艦前往南沙太平島，親身見證海軍及海巡官兵戍守衛

國辛勞，藉以深耕國土疆域意識，彰顯政府對學術研究支持與捍衛南海主權

的堅定立場，為臺灣片面的培訓活動。 

在兩岸合作培訓方面，2013 年 7 月 14 日，「第二屆海峽兩岸南海科學

研習營」於臺灣舉行，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專題中

心（CAPAS）及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共同主辦，研習營

學員來自中國大陸及臺灣大學生、碩博士生共計 30 名，課程規畫共計 11

天，包括臺灣及大陸海洋教育政策及現況、南海相關之歷史、文化、考古、

漁業、環保、生態、海洋科學、海洋能源、法律、油氣及保育等 19 門各面

向之講座，其後參訪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中研院、長榮海事博物館、海洋科

技博物館、野柳地質公園、基隆嶼、淡水漁人碼頭、海巡署海洋總局等處，

參與學員並在 7 月 22 日登上海巡署 PP-5001 號和 PP-5050 號巡邏船（50 噸

級），進行一個多小時之海上航行，體驗海上執法過程，海巡署人員就臺灣

海上執法及搜救等活動為學員作了詳細介紹。而此次研習營主要為延續

2012 年「中國南海研究院」於海南省海口市舉辦之第一屆「熱愛海洋、關

注南海－南海主題夏令營」。 

五、臺灣南海政策的下一步 

馬政府對南海政策立場仍堅守「主權在我、擱置爭議、和平互惠、共同

開發」，在政策作為上以強化太平島基礎建設與防衛能力為首要，在兩岸南

海合作議題上採取較為保守之策略，而在處理南海危機問題上，仍以考慮到

美國態度及美國重返亞太對東亞海域造成之影響，因此，臺灣南海政策的下

一步，在維繫兩岸關係及美國重返亞太下互相拉扯，例如 2013 年 12 月，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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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九在接受日本「每日新聞社」專訪時表示，未來會向中國大陸反映，不要

在南海設立類似東海的「防空識別區」，這也是美國公開表達關切中國是否

宣告南海防空識別區下，馬英九對國際社會表達臺灣的立場，實則跟隨美國

之表態。 

不過，臺灣在南海實質有效占領並管理東沙群島、太平島及中洲礁，因

此，任何南海聲索國之動作，均對臺灣之南海權益造成嚴重影響，特別是在

菲律賓將南海問題提至國際仲裁，臺灣在與菲律賓重疊海域漁業糾紛，以及

在太平島進行的各種基礎建設或能源探勘等作為，均須一個統整的政策綱領

與具體的作為，方能維護南海權益，臺灣南海政策的下一步可以是： 

(一)擬定「新南海政策綱領」與行動計畫之必要 

國家具體政策，來自明確的戰略目標，例如在經營南海事務上，究竟以

維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為主，亦或優先考量友好的外交關係，其優先次序

為何，政府各部門施政有賴政策綱領的指導，如以維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

為主，則以強化島礁防衛能力、充實海上執法能量為主，遇有危害海洋權

益，則依法驅離，但此舉將引發南海周邊聲索國之不滿，勢必影響臺灣與這

些國家友好關係，因此，在 1993 年「南海政策綱領」於 2005 年停止適用

後，馬政府應根據南海新情勢，擬訂「新南海政策綱領」及其「行動計

畫」，作為政府處理南海事務圭臬。 

(二)成立「臺灣南海研究中心」刻不容緩 

無論是南海綜合研究議題、「U 形線」檔案資料之重整與論述、或是透

過智庫與南海周邊聲索國、歐盟會員國及美國、日本等相關南海研究半官方

或智庫的交流，為臺灣政府能靈活運用的資源，由政府成立「臺灣南海研究

中心」，平時蒐整相關國家南海情資與意見，作為決策諮詢對象，透過「中

心」與其他國家機構簽署合作協定，改變臺灣過去以單打獨鬥模式，透過團

隊模式參與南海事務刻不容緩。 

(三)對仲裁案之反應與未來可能行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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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以前，臺灣將面臨菲律賓所提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，馬政府究

竟應採「接受」、「靜默」、「遺憾」較軟之立場，或是採取「有限度抗

議」、「抗議」、「強烈抗議」等較硬之立場，有待國安會提出建議並由行

政院決定之，由於仲裁案中涉及「U 形線」，政府對「U 形線」之政策立

場，亦需配合「新南海政策綱領」進一步闡述，例如近期「臺菲漁業事務執

法合作協定」草案，便跳過重疊海域範圍等爭議，避免觸及敏感「U 形線」

及防止菲律賓透過合作協定間接認定其所主張之群島基線，則有待馬政府內

部協調立場與作為。 

至於對國際社會要求參與菲律賓所提之仲裁案，《海洋法公約》第 291

條第 2 項雖然規定：「本部分規定的解決爭端程序應僅依本公約具體規定對

締約國以外的實體開放」，附件七第 13 條亦規定：「本附件應比照適用於

涉及締約國以外的實體的任何爭端。」臺灣似可引用這些條文主張與其他聲

索國以仲裁方式解決爭端，不過如前所述，如果將南海法律爭端「定性」

（Characterization）為「領土主權」爭議，依「陸地統治海洋」原則，海洋

權益之爭是在領土主權爭議解決後才會進一步處理之，因此，倘欲參與區域

事務，以爭取加入多邊機制，透過可提供「U 形線」歷史資料、海洋科學調

查證據等為誘因，實質性的參與或許較為妥適。 

(四)尋求與南海各個聲索國合作計畫與項目 

2009 年兩岸在第 19 屆「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非正式研討會」（南海

會議）上提出「南海海洋教育與訓練合作計畫」，在南海事務上臺灣時值被

邊緣化之際，可謂難得的突破點，此際，如前所述，單就「U 形線」法律地

位問題，臺灣頓時間成為中美「學界」討論南海事務之「新寵兒」，拉攏臺

灣避免兩岸在南海事務上聯手，似乎也成為東南亞國家思索的議題之一，既

然 2013 年 4 月臺日漁業協議得以在日中東海對抗中簽署，臺菲漁業會談也

如期進行著，均顯現出臺灣無論對中國大陸或對東南亞國家而言，在南海戰

略價值上存在著重要性。 

危機便是轉機，臺灣政府部門應透過相關機制，包括善用前述「臺灣南

海研究中心」的團隊經營模式，擬訂與南海其他聲索國相關合作計畫，於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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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間、半官方或現地具體可操作項目，例如就以類似 2014 年 3 月多國聯合

在海上搜救失聯馬航 MH370 為想定，在南沙群島海域進行人道救援聯合演

習等，或是透過共同打擊海上犯罪（海盜）及破壞海洋環境等為項目，走出

太平島，迎向附近海域，與其他聲索國共同合作，具體地參與南海事務，換

句話說，兩岸在南海的合作項目，也可思考在此合作架構下有意義地進行。 

六、結語 

2013 年臺灣南海政策作為已逐步擺脫過去紙上談兵階段，在 5 月「廣

大興 28 號」事件的推波助瀾下，臺灣對南海事務採取了更加積極的作為，

除了海軍與海巡編組在臺菲專屬經濟區重疊區進行軍事演習外，更提早加速

太平島碼頭整建與跑道延長計畫，此外，菲律賓也願意上談判桌與臺北進行

漁業會談，臺灣中油也持續在太平島及附近海域進行探勘活動。 

對臺灣而言，菲律賓在 2013 年 1 月就南海問題要求成立國際仲裁庭，

試圖透過裁決結果宣告南海「U 形線」非法化，作為南海「U 形線」開始劃

設之中華民國政府，也受到來自歐美及東南亞國家各國關切，要求臺灣說明

清楚「U 形線」之法理基礎，而中國大陸也釋出積極的訊息，希望就此議題

與臺灣進行合作，不過，臺灣仍然受到外來的壓力，在兩岸南海合作議題上

步步為營，小心謹慎，就政府立場而言，兩岸南海合作仍未有進展。 

不過，兩岸民間南海合作在 2013 年確實有些許進展，包括海上搜救、

文化合作、青年培訓等三方面，就海上搜救而言，建立起兩岸聯繫管道，未

來無論在南海諸島附近海域遭遇任何海上危難事件，兩岸搜救單位應會溝通

無礙；在文化合作方面，民間試圖透過兩岸媽祖之共同信仰，建構兩岸在南

海文化合作意象；為了讓更多年輕人參與並關切南海事務，兩岸除各自舉辦

相關的南海研習營之外，「第二屆海峽兩岸南海科學研習營」也在臺灣舉

行。 

臺灣南海政策的下一步，主要在兩岸關係的維護與美國重返亞太的權力

政治相互拉扯中推行，於此環境下，臺灣政府仍需以擬定「新南海政策綱

領」與行動計畫為優先，編列相關預算成立「臺灣南海研究中心」，積極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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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臺灣內部南海研究與政策隊伍，不缺席南海事務，對菲律賓所提之仲裁

案，臺灣之可能反應與未來行動，要以臺灣自身利益為思考基礎，預謀最適

態度，除積極面對南海未來的法律戰與實力戰外，馬政府可提出具體可行之

南海計畫與項目，尋求與南海各個聲索國合作，當中亦不排除兩岸合作，如

此才能為臺灣在南海事務上創造更多的藍海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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